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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法婚姻制度探析 
王  洁 

（山东大学 法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伊斯兰法是阿拉伯封建国家的法律的总称，包含了伊斯兰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方面的制度和
规范。其中婚姻制度是伊斯兰法的核心内容，不仅在全部教法中所占比重大，而且规定的详细而具体；本文通过对伊斯
兰法婚姻制度的简单介绍，评析伊斯兰婚姻制度中有关婚姻缔结、婚姻解除以及妇女地位的法律规范。 
关键词：伊斯兰法；婚姻；宗教；《古兰经》；穆斯林 
中图分类号：D91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12）03-0261-2 
 
一、伊斯兰法关于婚姻缔结的规定 
（一）婚姻缔结的必要条件 
第一，男女需达到法定婚龄，未成年者经监护人认可

亦可结婚。伊斯兰法未明确规定男女结婚的婚龄，但从伊
斯兰法对婚姻监护的规定中，可看出对于男女的结婚年龄
是有一定程度的限制的。婚姻监护，是指对未成年者婚姻
的监督和保护。监护人须是神智健全的成年穆斯林，有权
决定子女的婚事，通常有未成年者的父亲、祖父、兄长等
男性尊亲属或母系至亲担任。 

第二，结婚的双方一般都必须是穆斯林。伊斯兰把共
同的信仰，共同的志向视为建立美满婚姻家庭的首要条
件。《古兰经》云“你们不要娶以物配主的妇女，直到她
们信道。已信道的奴脾，的确胜过以物配主的妇女，即使
她使你们爱慕她。你们不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以物配主的
男人，直到他们信道”。“信道的白由女，和曾受天经的
自由女，对于你们都是合法的”。在这里，经文允许穆斯
林男子娶犹太教和基督教女子，因为她们承认上帝真主的
独一性。 

第三，崇尚婚姻自主，要男女双方自愿。婚姻是真主
赋予男女双方为爱情生活结合的权利，这种权利有如契
约，必须双方完全自愿协定。伊斯兰教明确承认结婚双方
的求允和承诺是婚姻成立的根本因素，当然这要以相信真
主的前定和安排为前提。特别是，《古兰经》中还强调妇
女的择偶自由，旁人不得无故干涉。该规定改变了过去包
办、买卖婚姻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离婚，提高了
婚姻的成功率，最为重要的是它提高了以往妇女的地位。 

（二）婚姻缔结的禁止条件 
第一，禁止血亲结婚。《古兰经》明文规定禁止血亲、

近亲结婚。“真主严禁你们娶你们的母亲、女儿、姐妹、
姑母、姨母、侄女、外甥女、乳母、同乳姐妹、岳母，以
及你们所抚育的继女，即你们曾与她们的母亲同房的，如
果你们与她们的母亲没有同房，那末，你们无妨娶她们。
真主还严禁你们娶你们亲生儿子的媳妇，和同时娶两姐
妹，但已往的不受惩罚。”伊斯兰法禁止近亲、血亲婚配，
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对社会伦常、种族的繁衍
和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无疑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
一个很大的进步。 

第二，限定娶妻数量，提倡一夫一妻制。《古兰经》
在原则上主张一夫一妻制，但在特殊情况下也实行有限制
的一夫多妻制。这种特殊情况指的是：1、恐怕孤儿不能
得到公平对待；2、能确保公平地对待众妻。如果两个条
件能满足，“那末，你们可以择娶你们爱悦的女人，各娶

两妻、三妻、四妻；如果你们恐怕不能公平的对待她们，
那么你们只可以各娶一妻，或以你们的女奴为满足。这是
更近于公平的。”《古兰经》对穆斯林娶妻数量的限定具
有明显的进步意义：首先，《古兰经》关于婚姻的法律性
规定终结了在古代阿拉伯流行的那种两性关系上自由自
在、毫无拘束的情况。其次，《古兰经》规定娶多个妻子
的穆斯林必须要确保公平对待众妻。规定对于每一个妻子
的赡养都必须合乎她的地位和公平，这似乎在某种程序上
可使妇女权益得到保障。总之，《古兰经》对一夫多妻的
限定，有其进步的一面。 

第三，待婚期未尽的妇女禁止再婚。《古兰经》曰：
“你们中弃世而遗留妻子的人，它们的妻子当期待四个月
零十日，⋯⋯不要缔结婚约，直到守制期满。”待婚期是
指夫妇决裂、离婚已成事实者，在分室而居的情况下，应
该等待4个月。延缓4个月再分手的用意有两个，一要双方
头脑冷静下来，有个缓冲考虑的余地，看看能不能恢复关
系，和好如初；二是观察妻子是否怀孕，丈夫尽到挽留妻
子的责任；夫妇共同尽到对下一代的义务。这种安排是严
肃合理、灵活周到的。等待期间，如发现妻子已怀孕，父
母就必须共同担负哺育扶养的责任，谁也不可推脱。 

（三）婚姻缔结的程序 
第一，聘礼。“聘礼是缔结婚姻关系的重要条件，即

男方必须交给女方一份聘礼，以示与女方共享财产。”它
是针对古代阿拉伯社会歧视妇女、随意遗弃妇女的不公现
象而提出的旨在提高妇女地位、保障他们一旦被遗弃后生
活暂有经济来源的一种措施。近现代以来，在一些阿拉伯、
伊斯兰国家，聘礼在民间实际上已成为婚约成立的条件之
一，其数额不等，有的甚至高达数万美元。 

第二，成婚。成婚的步骤或程序是：求婚——允婚—
—证婚。求婚：阿拉伯语称为“依扎布”，一般由男方向
女方正式提出，但亦可相反，由女方主动提出。允婚：阿
拉伯语称为“盖布勒”，由被求婚的一方表示同意接受。
以上无论求婚、允婚，男女双方均必须用语言明确表达，
本人和家长应协调一致，都要有中介人作证。证婚：阿拉
伯语称为“舍哈代”，一般都在举行婚礼仪式时，除结婚
人与双方家长外，要求必须有两个成年穆斯林在场，通常
包括掌教阿訇，最好由其主持证婚，简要讲解成婚规则，
询问并听取新郎、新娘本人的答词，即双方对婚姻是自主
自愿的，夫妻关系便正式成立。 
二、伊斯兰婚姻的解除 
第一，先行调解。《古兰经》云：“如果她们不以任

何物配真主，不偷盗，不通奸，不杀自己的儿女，不以别 
                          

作者简介：王洁，（1989—），女，山东大学法学院 2011 级法学硕士。

网络出版时间：2012-10-10 11:43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53.1133.D.20121010.1143.166.html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2 年第 3 期 NO.3,2012 

云
南
社
会
主
义
学
院
学
报 

JO
U
R
N
A
L
O
F
 Y
U
N
N
A
N
 IN
S
T
IT
U
T
E
O
F
 S
O
C
IA
LIS
M

262 

注册会计师业务拓展与审计独立性的矛盾研究 
曾秀玲 

（四川民族学院旅游系，四川  康定  626001） 

摘  要：随着企业经济活动的多元化和自身发展的需要，注册会计师拓展了新的业务。由此带来的非独立性业务与
审计独立性两者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凸出。要协调注册会计师业务拓展与审计独立性两者之间的矛盾，建议从加大社会监
督的作用、加强业务服务、强化行业自律、加强执法力度、壮大自身实力、加强职业道德教育等方面着手。 
关键词：注册会计师；业务拓展；审计独立性；矛盾 
中图分类号：F2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12）03-0262-2 
 
注册会计师是依法取得注册会计师证书并接受委托

从事审计和会计咨询、会计服务业务的执业人员。审计独
立性是注册会计师业务本质特点。随着企业经济活动的多
元化，越来越多的会计师事务所把目光投向了非审计业
务，注册会计师拓展了新的业务，注册会计师的非独立性
业务与审计独立性两者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凸出。 
一、注册会计师业务拓展是现实所需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和会计审计市场的不断发

展，注册会计师的业务范围也在不断扩展，不但为进行了
审计服务，而且进行了非审计服务。 

（一）业务拓展是注册会计师自身发展的需要。由于
传统审计业务范围变窄、季节性强，审计市场容量有限，
竞争激烈，同时一些被审计单位支付恰当服务费用也相当
滞后。如果仅仅依靠审计业务，抗风险能力差，就不利于

对会计事务所发展。 
（二）业务拓展是行业升级的需要。拓展新业务领域，

增加非传统业务，扩大有效市场需求，提高专业服务供给，
优化服务产品结构，培育新的业务增长点。注册会计师行
业仅靠单一审计业务，难以实现技术创新和跨越式发展。
积极探索行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新领域，着力拓展包括非
审计业务在内的新业务，是实现事务所业务转型升级的需
求。 

（三）业务拓展是企业发展的需要。当前企业之间的
竞争越来越激烈，为了减少企业的运行成本，不少规模企
业将自己的业务重心实现了转向，重点进行了研究与开
发、企业战略设计等核心业务，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内部审计甚至资本运作等一些列业务会计师事务所委托
办理。 

 
人的儿子冒充丈夫的儿子，不违背你的合理的命令的话，
那么，你们不要把她们从她们的房里驱逐出门，她们也不
得自己出门，除非她们做了明显的五事”。但当夫妻之间
确己无法生活时，“如果你们怕夫妻不睦，那么，你们当
从他们俩的亲戚中各推选一个公正人，如果两个公正人欲
加以和解，那么真主必使夫妻和睦。”由此可以看出，伊
斯兰教最终是主张夫妻之间的和睦幸福的生活的。 

第二，待婚期制度。“盟誓不与妻子交接的人，当期
待四个月”，《古兰经》中明确指出不能因离婚而抛弃孕
妇，保护妇女这一弱势群体更体现了伊斯兰教的人道性。
虽然男性在离婚中占有主动权，但待婚期制度对限制男性
随意离婚和保障女性权利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三，最后离婚。“被休的妇女，都应得到一份照例
的离仪，这是敬畏的人应尽的义务”，并且离婚时，“你
们己经给过她们的财产，丝毫不得取回”。以经济上的补
偿来保障妇女离异后的生活，这是一种来自宗教上的人道
和慈爱。 
三、伊斯兰法中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 
（一）妇女地位的低下，夫妻人格不平等。在中世纪

伊斯兰社会中，妇女无独立的人格，荣辱寄于丈夫。《古
兰经》曰：“你们的妻子好比是你们的田地，你们可以随
意地耕种。”在家庭中，妻子附属于丈夫，丈夫可以在法
律规定的范围内任意地处置妻子，而妇女也必须履行法定

义务——服从。男人的权利明显的凌驾于女子之上。而且
妇女出门在外要蒙着自己的身体，只能露面于男性亲属之
间，维护男子对妇女的支配地位，保证男性的绝对权威。 

（二）妇女有限的财产权利。中世纪伊斯兰家庭中，
丈夫为当然的家长，拥有财产的大部分支配权，妻子既然
在人格上依附于丈夫，在家庭财产问题上也就只有使用权
和有限的处分权。在财产关系中，伊斯兰国家的妇女地位
和财产权的控制处于绝对的劣势。 

（三）离婚权利的不平等。“伊斯兰法作为一种具有
宗教性质的法律体系，必然具有宗教的礼法性质。同其他
封建法律一样，鼓励妇女始终依附于丈夫，而不要有任何
越轨的行为，所以，在古代伊斯兰国家中，妇女是基本上
没有离婚权利的。”只有在丈夫没有能力供养妻子的条件
下，妻子才可以提出离婚。而丈夫可以有众多的正当理由
甚至是无理由地休妻，提出离婚的要求。在一般情况下，
只要丈夫不愿与妻子共同生活，便可提出休妻。伊斯兰法
将妇女紧紧地固定与男子，而对于男子，则可以任意地处
分和解除婚姻关系，任意地将妻子“撵出”自己的控制。 
四、结  语 
正如恩格斯所说：“宗教一旦形成，总要包含某些传

统的材料，因为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
保守力量。”伊斯兰法如何进行变革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
是值得我们思索的。 

                          
参考文献： 

[1] 林榕年主编.外国法制史新编[M].群众出版，1994：
239. 

[2] 由嵘 张雅丽等编.外国法制史参考文献汇编[M].北
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第一版《古兰经》选录. 

[3] 何勤华主编.外国法制史[M].法律出版社，2006：
132. 

[4] 崔林林主编.外国法制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118. 

责任编辑：杨  锐 
 

                          
作者简介：曾秀玲，女，（1975-），四川民族学院旅游系，主要从事会计教学与研究。 


